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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是大会以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号决议设立的。 大会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1 /1  01 

号决议中，决定本委员会应依照大会第28 1 9 ( ^ X7 1  号决议继续进行工作，以便 

审查在其职权范围内的一切事项，并决定将题为"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的项 

目列入其第三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2^ 委员会的报告分为五节。 委员会的建议裁于第五节。

二、 委员会的成员、职权范围和工作安排

3  ̂ 大会主席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大会第一0 七 次 全 体 会 议 上  

宣 布 ， 由 于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退 出 委 员 会 ，他指定塞内加尔取代 

坦桑足亚联合共和国在委员会的位置。 于是一九七七年委员会的成员如下： 保 

加利亚、加拿大、中国、奇斯达黎加、塞清路斯、法国、洪都拉斯、伊拉克、象牙 

海岸、马里、塞内加尔、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4  ̂ 委员会一九七七年的主席旧成员是： 主席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 

副主席阿克先生^ 象牙海岸〉和报告页德巴里什夫人^ 哥斯达黎加〉。

5  ̂ 委员会于一九七七年保留了一九七二年暂定的下列专题：

( ^ ) 各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全问题。

特权和豁免的比较研究；

( ^ )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及其享受外交豁免保护的个人义务；

 ̂ 〉 纽约州以外其他各州所课税捐的免除；

 ̂^^在联合国总部开设一个商店以协助外交人员和秘书处人员的 

可能性；



( ^ ) 外交人员和秘书处人员的居住问题；

( ^ ) 交通；

( ^ ) 保险；

(^!)在东道市内联合国大家庭的公共关系以及鼓励大众传播肌构 

报导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任务和地位问题；

( ^ ) 教育和卫生；

( ^ ) 为外交人员的家属、各代表团的非外交工作人员及纽约联合 

国秘书处的成员提供证明文件的问题；

加速验关手续；

( ^ ) 东道国发给的入境签证。

( ^ ) 研究联合国特权和雞免公约。

( ^ ) 审议由于执行《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

弓I起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向东道国提出意见。

( ^ ) 审议并通过委员会提送大会的报告。

6 。 在审查的这个期间内，委员会举行了三次会议（在 /在 154781̂‘ 6 6 至 

154731^^ 68 委员会在一九七二年设立的工作小组'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内没有开会。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2 6 号 》  ̂ V I 0026 第 6 段。



三、 各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全

委员会收到的信件

1. 提交委员会的案件

1 . 在本报告所包括的期间内，收到了民主也门、法国、突尼斯、苏联和南 

斯拉夫的代表团的信件，内有关于影响到它们代表团及其人员安全的事件的控诉。 

(&)突尼斯代表团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给秘书长的照会

1 5 4 /1 4 8  ^中控诉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 

的夜晚代表团遭受到燃烧弹的袭击，结果造成重大损失，照会说， 

^ 保护我们以色列土地" 的组织宣称是他们发动的这次攻击；

(^))民主也门常驻代表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和一九七七年一 

月三日给美国代表团一位团员的信（么 154/1  中控诉 

说，该会员国出席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代表0 的一位团员在一家 

曼哈顿旅社的住房被人搜查并随后偷去一些他的私人什物；

 ̂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的信

1 5 1〉中叙述了约2 0 个年轻人闻入代表团进门的大厅。 关于 

发生在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的这一件事,他控诉警察拒绝使用武 

力驱走示威者，以致这群示威者在住代表团房屋4 5 分钟以后 

才自行离去；

〈 〉 南斯掠夫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和七月十一曰 

的信^ ^  154 /1  5 3 和 1 5 4 〉中控诉两次攻击他的代表团的 

事件，第- - 次涉及武装攻击，又控诉了东道国当局处理这些攻击 

者的方式。 六月十五日的信（么 附 有 给 美 国



代表团的一件普通照会全文，叙述了发生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 

曰的对南斯技夫代表0 的攻击，进行袭击的是约佐‘ 布雷卡洛、 

马里扬 ‘ 布聪伊奇和弗拉迪米尔，迪兹'达尔。 代表31—位工作 

人员拉多米尔 ‘ 梅迪奇先生身受重伤，代表团其他成员的生命受 

到威脉。 播指称，这次事件不是近年来对南斯拉夫代表团进 

行的一连串攻击中最近的次而已。 南斯拉夫所提出的所有正 

式抗议，都没有改变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这使得威,胁南斯 

拉夫'表团 I出员生命及阻碍其正常工作的行为更为升级。 防止 

这种行动的措旋的不够对南斯拉夫同美圓的关系产生了不利的影 

响。 在 一 九 七 七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的 信 1 5 4 / 1 5 4〉中附 

送的普通照会里，南斯拉夫代表团向美国代表团播诉东道国司法 

当局竟准三名曾对南斯拉夫代表0 进行武装攻击的人交保释放。 

东道国当局的这种行为显示了，东道国不仅是容忍，而且是鼓励 

这种攻击南斯拉夫代表团的罪恶行动，而这是達反了美国的国际 

义务。 南斯拉夫代表团在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日给美国代表团 

的一个照会^ 参 1 5 4 / 1 5 4 号文件^ 中，控诉三个 

人曾对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和两名外交信差在他们于一九七七年六 

月十八日下午正要离开代表团时作出威胁姿势，这三人当场被警 

察逮捕。

( ^ ) 苏联代表团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八日给美国代表团的照会0， 

1 5 4 / 1 5 6〉中， 抗议几位身分不明的人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 

晚对代表团顾问切尔尼舍夫先生的攻击，切尔尼舍夫先生身受重 

伤 , 势将需要长期治疗，

在本报告所包括的期间内，美国代表团对于上文第7 段 （̂ ! )和 （̂ )项  

的控诉的答复已作为委员会的文件分发。 美国代表团对于第7 段中所提到的其他



控诉的答复，则搞要载在下文5 卞中。

(& 3 美国代理常驻代表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八 。 ‘ 1 54 /1  58 ^中附送了美国代表团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十 

二日给南斯拉夫常驻代表团的照会全文。 照会对于武装侵入南 

斯拉夫代表团和结果掠多米尔^ 梅迪奇先生受伤一事，表示了美 

国代表团的深切遗憾和反感。 它又说了美国政府决心保护南斯 

掠夫的人员和财产，并惩罚应对这次袭击负责的人。 关于南斯 

拉夫代表团七月八日的照会再度声称六月十四日袭击代表団的人 

被交保获释，美国代录团不能了鲜这种说法。 事实上，应对这 

次袭击负责的人，除了一位例外，其余的都是从被逮捕时起就继 

续被拘禁。 关于准予交保，照会说，交保获释在美国法律上是 

可能的，但是这种保释并不影响法庭的审判和最后裁决。 在现 

在的案件中，只有一名被告获得保释。 最后，美国指出，恐怖 

主义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它呼吁在管制所有国家内的恐怖主义的 

努力中作出更大的合作。

美国代表团代理常驻代表在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四日给委员会主席 

的 信 ， 1 54 /1  5 9 〉中附送了美国代表团一九七七年九月 

十二日给苏联常驻代表团的照会。 照会对于苏联代表团顾问切 

尔尼舍夫先生遭遇到的不幸事件，表示遗憾。 美国代表团也 

吁苏联代表因对调查这个案件给予充分合作，为了交分保护各国 

驻联合国代表因，这种合作是必要的。



从美国收到的有关定罪和判决的资料

9^ 美国出席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代表团特别頭问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给苏联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义 中 ，叙述了对犹太保卫 

联盟的五位成员的起诉经过，说他们对于包括弟代^区苏联宿舍开抢射击在内的 

各项指控，表示认罪。 2 该信叙述了美国纽约南区地方初审法院对有关人等〈即 

拉塞尔 ’ 凯尔纳、杰弗里，瓦因加顿、史蒂文 ‘ 保罗，兰本、史蒂文，埃利希和托 

马斯，麦金托什〉的判决，并强调苏联政府愿意于必要时在审讯中作证对于获得罪 

人认罪的结果很有帮助，因此表示美国政府对于这种合作态度十分感谢。

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审议了这个事件。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 

届会议，补编第2 6 号》 第 1 2 - 2 9 ^ ) 0



委员会第六十六和六十七次会议封案件的审议

10 ^ 委员会应南斯拉夫21之请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五日和二十日举行第六千六和 

六十七次会议，审议该代表团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和七月十一日的信【 1 5 4 /  

1 5 3 和 154 ^中所说的事件，那两封信的内容已在上文第7 (̂ !)段里提到。 在这两 

次会议上委员会也牧到了上文第7 段里提到的其他文件。

1 1 . 南斯拉夫观察员说，南斯拉夫代表团几年来一直受到各种形式的压力，从 

对代表团团长和其同事的威胁到成为目前正在审议的控诉的对象，即武装攻击和枪 

伤了一位工作人员。 这种情形明显地与适用的国际法准则特别是《关于外交关系 

的维也纳公约》和《联合国总部协定》的有关规定不符合.根据这些规定接受国必 

须确保各代表团和它们的工作人员不可侵犯。 他强调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曾因 

为犯了该项行为而受到处罚。 特别惊人的是竟准许最近一次武装攻击时被速捕的 

恐怖主义分子保释，而属于同一组织的其他恐怖分子虽曾威胁要破坏美国的宫方财 

物并且杀了一名警察，却不曾获准。 东道圓的这种态度只能解释为对恐掩分子的 

疏忽，这些恐怖分子已一再地表示他们决心要继续对南斯拉夫代表团进行非法行动。

1 2 . 苏联代表说，尽管各方在委员会和大会上一再表示关切，东道国政府仍未 

履行诺言，采取一切必要的猎施来保证各代表团的安全。南斯拉夫代表团遭到的罪 

恶攻击及其悲惨后果进一步证明对各代表的恐怖主义行动的一贯性质。 从这种情 

形可以明白地看出东道国并未响应薛斯技夫的抗议，采取有效行动来防止此种恐怖 

主义行动并把犯罪者送交法院审判。 美国因此没有履行其明确规定的国际义务。 

此种攻击南斯技夫代表团的基件只因为东道国方面的容忍才有可能，此种行动的犯 

罪者享有实质上的免罪等于裁励他们的非法行为。 准许攻击南斯拉夫代表団的人 

保释明显̂地是美国司法当局的玩忽职守。 苏联代表提到一九七七年三月发生的对 

苏联代表团的示威妨碍了苏维代表闭的正常工作，以及同一月份发生的对纽约里弗 

代^苏维住宅区的示威。 六月时苏联代表团的入口被胆塞了，但有人强行进入。



显然情况显示这些行动是有预先计划的, 但当局并未袭取预防行动。 曼近破坏苏 

联代表团的事件，即对切尔舍夫先生的攻击，是有预谋⑧挑辟性的行为。 因此. 

尽管东道国作了保证，代表团仍然是非法行为的受害者。

1 3 . 伊拉克代表强烈遗责对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恐怖行为。 犯人应受到严厉的 

惩罚，这些行芳背后的组织应予取缔。 去发生的类似享件的数目表示除非东道 

国采取充分的颗防措旋，否则此种行为在猜来还会发生。 他对于准许攻击南斯拉 

夫代表团的罪犯保释表示惊奇。

1 4 ^ 联合王国代表强调对南斯技夫代表团的武装攻击的严-處性并说虽然南斯技 

夫观察員的发言均衡合理，但必须了解在一小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民主社会里处理此 

种喜件的困难。 虽然应该承认为确保代表团的安全而采取的预防措施已证明不够 

充分有效，但他不同意说东道国政府容忍纽约的恐怖主义^他相信他们会尽力结护 

代表团的安全。

15 ^ 法国代表表示同情南斯拉夫代表团。 0 顾发生在法111代表团的上述#件 

( 参看上文第7 ((̂ )段 ）的情形，他说报据国际法，代表团房舍是不可侵犯的，纽约 

警察应赶走占领它们的示威者. 不论示威者的行为是多么和平，也不论有无正式的 

控诉。

1 6 .其他代表向南斯拉夫观察员表示他们对南斯拉夫代表团遭到武装攻击所感 

到的遗縛。 他们也遭责提请委员会注意的其他暴力行为，并强调东道国改府必须尽力 

防止对代表129的非法行为。 一个代表说美国不是唯一发生象对南斯拉夫代栽团的 

武装攻击之类的恐沛主义行动的国家。

1 7 .东道国代表对于南斯拉夫代表团受到攻击特别是它的一名成员受到严宣伤 

害一事向南斯拉夫观察员表示抱歉。 做坏事的人已被遂捕并将依法予以最严厉的 

起诉，他们将在纽约州法院和联邦法院接受审判。 这个案件将在一九七七年九月 

十二日在联邦法院审询。 关于准许郑些人保释一事，他说这不是让步而是严格执 

行法律，因为法律准许未发生死亡的任何案伴部可以保释。 准予保释并没有中止



诉讼的作用 ’ 对于最后判决也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对于释放他们所规定的保释 

金未全部(寸清， 所以他们仍然在监牢里。 关于苏联代表所提到的六月间发生的对 

苏联代表团的事件，他说给予新闻界使它们霞派代表往观场的顶先通知并不意味着 

当局预先得到了警告。 无论如何警察采’取了行动把示威者逮捕0  东道国代表对 

于切尔尼舍夫先生遭受攻击一事向苏联代表表示歉意。 他说很不幸地， 直到事件 

后五天警察才能与受事人谈话并牧集他们进行调查所需要的资料。 警察唯有在能 

指望有关代表团的合作的情形下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对于对法国代表闭的事件, 

他对于警察使用武力先有正式控诉那小先决条件所引起的不便表示抱缴。 联邦政 

和州政府正在协商以便我出取消这一个条件的方法。 他又说， 画然不逮捕一些 

人，这类事件常常持续较久，但劝说示威者自动离开，在许多情形下， 与强行把他 

们拉走 ， 是对付他们的较佳方法。 现已采取额外的安全措餘来保护设在纽约的法 

国政府办事处。 最后他说美国在对付国际恐怖主义方面时常证明是很认真的，并 

说东道国政府将继续尽力履行关于保护各代表团和它们的工作人员的责任。

18 ^ 苏联代表虽然认为关于各代表团的安全，一九七七年情形并未改善. 但注 

意到东道国代表的保证， 即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保护各代表团和他们的工作人 

员。

1 9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观察员说1 最近的一些事件显示各代表团 

的安全仍然是一个尖親的问题，这个问题距离满意地解决还差很远。 关于对南斯 

拉夫代表̂团的攻击，东道国政府是否已采取充分行动来防止将辦发生此类行为的问 

题，只乾否定地回答，因为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八日又发生了对该代表团的攻击（参 

看在^ 1 5 4 / 1 5 4号文件关于代表团安全的情形仍然未改变， 因为当局没 

有采取充分的补救行动，也未把做坏事的人缚拿归案。 做坏事的人所享有的实质 

上的免罪鼓助了他们的行为。 这由准许攻击南斯拉夫代表团的人保释得一例证。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11观察员最后说， 东道国对于一九七六年委员会要求禁 

止恐沛主义组织对各代表团的非法活动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



2 ( 1 委员会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第六千七次会议上无异议通过了下列决定:

"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

" 极为关切地注意到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遭 

到严重的恐怖主义行幼，该代表团的一名工作人员受了重伤，其他成员的性命 

受到威胁，代表团的房舍遭到非法强占和洗劫，

^ 深为关切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遭到被绑架的威胁,南斯拉夫代表团 

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屡次遭到骚扰，

‘‘ 同时关切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近來多次受到罪恶的攻击，尽管已 

提请东道国有关当局注意这些事件，但选今那些罪犯仍未被逮捕、控告或惩罚,

“同样深为关切地注意到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名成员遭到攻击，以及自从委员会上次提交大会的报告获 

得通过以来，法国和突尼斯常驻代表团和出席上届大会的民主也门代表固的一 

名成员遭到的非法行动，

" 表示深切同情南斯拉夫常驻代表团及其人员,他们的成员和房舍遭到恐 

怖主义的行动， 并深切同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法国、突尼斯和民主 

也门的常驻代表团受到暴行和骚扰，

^ 警觉到尽管有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委员会作出的建议及决定，若干驻联合 

国的代表团仍然继续遭到恐怖主义和其他暴力行为、骚扰和攻击，

^回顾东道国按照国际法有义务和责任为各国代表团正常进行业务提供充 

分的条件，并有责任确保各国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全， 向他们的成员提供保护,

" 工 .强烈道责自从委员会上次提交大会的报告获得通过以来， 南斯拉夫 

驻联合国代表团及其人员遭到的恐怖主义和其他罪恶行为，以及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和上述各国代表团遭到的其他非法敌对行力，这些行为与各国代 

表团及其人员依据国际法所应有的地位是根本不相容的；



 ̂ 2’ 促请东道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拘捕、控告和惩罚那些犯下上述罪 

行的人，从而使那些计划或已经对外交使团及其人员犯下任何这种罪行的人绝 

对不能避遥法外；

“  注意到东道国对各国代表团的安全不容侵犯的重要性表示关注的声

明，和东道国要在这方面作出一切努力的保证；

‘' 4， 强调将任何事件迅速通知东道国当局并与它们合作的重要性;

5 ^ 再度促请东道国采取一切有效措施，防止那些组织、煽动、鼓励或 

从事对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及其成员进行恐怖主义或其他暴力行为的个人和组 

织的活动；

 ̂ 要求东道国紧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并确保有效执行这些措施,以保

护各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全，从而创造各代表困可以执行职务的正常环境。 ’’



2 1 ^ 殺过这项决定后1 法国代表^示法国代表团愿意就任何影响其安全的事件 

同东道国政府充分合作，又说法国代表团不认为法国外交宫在任何倩形下有义务到 

美国法院作证。

2 2 ^ 苏联代表说，委员会的决定应促使东道国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族夹确保不再 

发生危害代表团安全的事件。 苏联代表3 在外交代表团地位所准许的范围内将继 

续就安全问题同美国当局合作。

2 3 ^东道国代表感谢委员会成员在达成一项共同意见上的合作。 他还表示感 

谢南斯技夫观察员谅解有关对南斯投夫代表闭的攻击所存在的那些不利情况。 他 

表示同意法圓代表的意见，即迅速向当局报告経;件很貧要而且需要同它们充分合作。

四、其他事项

2 4 ^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给本委员会主席的信中转 

递了纽约市联合国及领事团事务委员会关于驻联合国代表I I 和它们的成员的债务问 

'題的报告。 从一九七四年五月到一九七七年六月一日，向该委员会报告的外交债务 

已达到803，92(1 28 I I 元，其中551,388。92美元已收集了！未偿还的债只剩下 

250，9 7么 2 6美元。 该信已依照信中的要求予以复印，连同附件作为委员会的 

154X157  ̂ 散发。

2 5 ^ 象过去一样，东道国向委员会提出了纽约市联合国及领事团事务委员会的 

上年年度报告。一 九 七 六 年 的 报 告 1 5 4 / 1 5 2摘述资'，员会在该年为协助纽 

约市的外交界成员所作的努力，除其他事项外1 还谈及联合国大家庭在东道诚市的 

公共关系的一些方面。 该委员会曾特别设法提供关于当地生活条件的实际资料， 

安排文化和誤乐活动，提供住房方面的协助，及建立外交人员同纽约地区居民的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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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议

2 6 ^ 委员会在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二日第六十八次会议上通过了下列建议：

’ 1 考虑到派驻联合国各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全对他们有效地执行其职务是必 

不可少的，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东道国各主管当局所给予的保证，并且认识到为此 

目的面采取的各項措施都很有用。

然而，有几个驻联合国代表团、它们的人员和财产还是受到了严重恐怖行为及 

其他犯罪行为的侵香，其中包括对这些代表团的人员进行并有暴力、威胁、恶意綴
I

扰、袭击和侮辱的示威和监示巡行在内，委员会深切关怀地审议了这些犯罪行为。

( ^ ) 委员会遭责对任何代表团及其人员和财产施行的恐怖行径和其他犯罪行为, 

认为这些行为是同各团及其人员在圓际法准则下，特别是在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外 

交关系公约》3的准则下的地位完全不相容的。

旧） 委员会促请东道国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沮止任何侵犯代表团及其人 

员的安全和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的行为，并保证所有代表团都能够在正常情况下存在 

和执行其职务。

(^)委员会再次促请东道国依照一九七二年的保护外国官员和美国国宾的联邦 

法的规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所有对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犯下刑事罪行的人加 

以逮捕、送交法院审判并施以惩罚。

( ^ ) 委员会促请东道国采取有效措施，禁止那些组织、塌动、鼓励或从事对驻 

联合国各代表0 或其人员实施恐怖或其他暴力行为的组织和个人的非法活动。

( ^ ) 为了便利司法程序的进行，委员会要求联合国各会员国的代表团对于影响 

代表团及其人员安全的案件，尽可能与美国联邦和地方当局充分合作。

( ^ ) 委员会表示希望继续加紧努力，执行一项新闻方案，以便使纽约市及其各

，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 0 0卷，第 7 3 1 0 号，英文本第9 5 瓦。



行政区的居民了解诚驻联合国各代表团的人员享有的特权和豁免，以及他们所执行 

的国际职务的重要性。

( ^ ) 委员会强调，在不影响国际法规定的特权和益免的条件下，所有享有此种 

特权和豁免的外交人员都有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和规章的义务。

(^)委员会获悉若干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团和若干厲于这些代表闭的小别外交人 

员对私人和组织提供的货品及服务有义款未付的问题，建议秘书处和其他有关方面 

共同努力去解决这些未解决的问题。

①委员会要对纽约市联合国及领事团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协同努力帮助供应联 

合国外交社团的需要、利益和要求，给予招待，并促进外交社团同纽约市人民间的 

相互了解等工作，向它们表示感谢。

((^)委员会认为今后必须根据会员国的请求和根据在执行大会各项决议规定的 

有关任务上的需要来安排会议。

必委员会建议，委员会应遵照大会第2819 ( 乂̂ ^ 工） 、 3033 ^XXV工工

和 号 决 议 的 规 定 ，继续审议其职权

范围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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